
温岭市         办公室文件
温职改办〔2009〕39号


关于公布赵茜芹等4位同志具有高级
（副高）计划生育卫生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
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：

接台州市人事局台人专〔2009〕55号文件通知，经浙江省计划生育卫生技术人员高级（副高）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，赵茜芹等4位同志具有高级（副高）计划生育卫生专业技术资格。资格取得时间为2008年12月31日，现公布如下：

1、 副主任医师

赵茜芹  温岭市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

叶韶君  温岭市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

刘君芬  温岭市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

2、 副主任技师（宣教）

于新民  温岭市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

以上同志专业技术资格聘任事宜，待单位岗位结构比例核定后再实施。

二○○九年三月二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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